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研究生獎學金審核辦法 
111年 4月 21日所務會議通過，自 111學年度起實施。 

                                  
第一條   為獎勵入學成績優異之研究生，特依據本校研究生獎助學金作業要點及入學成績

優異獎學金實施要點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獎勵對象：日間部碩士班研究生 2名(甄試入學 1名、一般生入學 1名)。 

第三條    獎勵條件及金額： 

一、甄試入學或一般生入學成績第一名者。 

二、每名核發獎學金共計 72,000元，並於就讀碩二整學年期間(含碩一暑假、碩

二寒假)7月起至隔年 6月止，每月支給 6,000元。 

三、本系預研生若符合第一款條件，則於就讀碩一整學年期間(含碩一寒假)9月

起至隔年 8月止，每月支給 6,000元。 

第四條    申請程序：獲獎名單經所招生委員會審議通過後，由系辦公室於碩一上學期開學

後公告並參據行事曆週次規定，於註冊繳費截止日後，請獲獎學生檢附申請表

(附件一)，於碩一暑假送交系辦公室辦理後續獎學金核發事宜。 

第五條    獲獎學生若未完成註冊繳費事宜或有退學情事者，停止獎學金發給。因前項情形

產生之名額不得遞補。 

第六條    經費來源：由本系產學專班結餘款項下支應，如經費用罄則不再核發。 

第七條    本辦法經所務會議通過後實施(自 111學年度起)，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研究生獎學金申請表 

申請人姓名  班級  學號  

身份別 □一般生  □預研生 入學      年     月，□甄試入學  □一般生入學 

身分證字號  
聯絡

電話 
 

戶籍地址  

應附文件 
□身分證影本         □學生證影本 

□存摺封面影本       □歷年成績單(碩一上、下學期) 

申請人簽章 指導教授簽章 

  

審核結果 

□通過 

□未通過，原因：                                                 

承辦人簽章：                    

系主任簽章：                    

備註： 

1.獲獎名單經所招生委員會審議通過後，由系辦公室於碩一上學期開學後公告並參據行事曆週次

規定，於註冊繳費截止日後，請獲獎學生檢附申請表，於碩二上學期開學前送交系辦公室辦理後

續獎學金核發事宜。 

2.系辦公室於每月初製作印領清冊，獲獎學生就讀碩二整學年期間(含碩一暑假、碩二寒假)7月起

至隔年 6月止，每月核發 6,000元，共計 72,000元。 

 

 

 

 



   研究生獎學金申請表黏貼表單 

身分證正面 身分證反面 

學生證正面 

※須蓋有最新學期註冊章 

學生證反面 

※須蓋有最新學期註冊章 

存摺封面正面 

 


